	附一：
	
	
	
	
	
	

	晋安区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学校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相片

	民族
	
	学籍号
	
	

	年级班级
	
	身份证号码
	
	

	家庭      成员      情况
	称谓
	姓名
	年龄
	           工作或学习单位

	
	
	
	
	

	
	
	
	
	

	
	
	
	
	

	
	
	
	
	

	家庭      情况
	户籍地址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家庭收入
	

	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因
	一档资助对象（每学年3300元）
	〇残疾、孤儿                                                〇低保（含特困）家庭子女       
〇烈士、优抚家庭子女            
〇建档立卡家庭子女
	二档资助对象（每学年2000元）
	〇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申请      国家      助学      金的      主要      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村委
会或
社区
意见
	证实受助学生家庭经济情况：


                                                  （公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意见
	证实受助学生家庭经济情况：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评审小组       意见               
	                           评审小组组长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学籍确认（确认受助学生学籍在本学校）
	  学校学籍管理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中教科签字：

                    年   月   日

	晋安区教育局学生资管中心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表格每一栏均为必填项，请学生认真填写；

	2.一档资助对象请勾选表格内选项，二档资助对象需要在“申请国家助学金的主要理由”栏目里简要说明申请理由，在提交材料时需要提交与“理由”栏目内相关的佐证材料

	3.“村委会或社区意见”栏目应证实受助学生经济困难的情况，或提出其他意见

	4.“学校评审小组意见”栏目应填写评审小组出具的评审意见

	5.本表格应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二份（学校留存、教育局留存）


